关于组织开展2014年度寻访
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活动的通知

各分团委：
由共青团中央、全国学联共同主办的2014年度寻访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活动于2014年9月正式启动。为保证有关工作的顺利开展，现将《2014年度寻访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活动方案》转发给你们。请准确把握活动主题，为当代青年学生树立身边可信、可敬、可学的榜样，激励更多青年学生敢于超越自我、实现梦想，努力成长为有为青年和社会栋梁。
请各分团委按照通知要求做好推荐的相关工作，2014年11月20日前，根据活动方案要求，将本学院推荐的“自强之星”候选人（不超过2名）的报名表及相关材料报送校团委组织部,电子版发送至团委邮箱qdndtw@163.com。

    附：2014年度寻访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活动方案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青岛农大学委员会
2014年9月23日

附件

2014年度寻访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
活动方案

一、组织机构
主办单位：共青团中央、全国学联
承办单位：中国青年报社、中国高校传媒联盟
协办单位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
官方网站：中青在线
媒体支持：新浪微博、腾讯微视、微信（山东省学生联合会）
二、活动时间
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
三、活动主题
“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”——青年自强·圆梦中国
四、报名条件
1．普通高校（含民办、高职）的全日制本、专科生和研究生；
2．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学业成绩优良，品行端正，热心公益，乐观向上；
3．在爱国奉献、道德弘扬、科技创新、自立创业、志愿公益等方面有突出的事迹或成就，在当代大学生中能够起到可亲、可敬、可信、可学的榜样作用；
4．在2014年11月21日前，本人事迹在本校的校园媒体或其他社会媒体上有过相关报道或介绍，并在校园内引起较大反响者优先；
5．往届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和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”不再参加本次活动，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”获得者不受此限。
五、活动安排
（一）自主报名及展示阶段
1．时间：2014年9月18日至2014年11月21日
所有符合报名条件的大学生，均可登录活动官方网站（http://star.xiaomei.cc/）报名。报名截止时间为2014年11月21日24时。
2．报名方法：
第一步：符合报名条件的同学，请登录活动官网（http://star.xiaomei.cc/），点击注册或手机动态密码登录，进入网站首页并点击寻访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活动，进入报名系统，按照要求填写个人详细信息并提交至后台。
第二步：报名信息填写完整后，请关注活动官网（http://star.xiaomei.cc/）“参选人展示”页面，出现本人展示信息即代表审核通过。
第三步：请通过审核同学在2014年11月21日前，本人开通新浪微博，关注“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官方微博，发布个人报名主页链接，@大学生自强之星、@共青团中央学校部、@山东团省委学校部、@山东省学生联合会，并@本校团委官方微博，同时争取获得不少于30个转发支持。
参选微博发布示例：#自强之星#我是****学校（学校名称）**（参选人姓名）我的个人梦想（或个性宣言，要贴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）是****，我是新时代的新青年，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！请大家关注我的事迹（活动官网个人展示页面链接）并转发本条微博支持我（该微博需将活动logo图作为图片插入一起发布，logo图从官网主页下载）@大学生自强之星、@共青团中央学校部、@山东团省委学校部、@山东省学生联合会，并@校团委官微。
第四步：参赛同学需下载腾讯微视，拍摄自强之星宣言：“我是****大学**，我的自强宣言（要贴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）是……，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！”在发布时配文字说明：“我正在参加团中央与全国学联主办，中国青年报社承办，新东方协办的2014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寻访活动，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！”在微视发布后，分享至微信朋友圈，集齐不少于30个赞，在活动截止前将集赞页面通过新浪微博#自强之星#****+图片的形式统一进行发布，并@大学生自强之星、@共青团中央学校部、@山东团省委学校部、@山东省学生联合会，并@本校团委微博。
第五步：微信关注“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微信、山东省学生联合会公共账号，将参赛微信截图发送至“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官微后台，作为组委会审核是否微信发布自强宣言的凭证。
 3．注意事项：
报名截止前，参选者均可通过各种合法方式，在新浪微博、腾讯微信发布自己的报名主页链接并进行相关的展示和宣传，接受公众监督，争取周围同学、老师及网友转发。
参选者要尽量争取本校校媒的支持，借助其文字、图片、视频及新媒体各种渠道进行传播自己的自强事迹，以获得更多转发支持。新媒体传播方式，不限于新浪微博、腾讯微信，可以通过腾讯微博、人人网等平台进行传播，并将传播结果在截止日前整理，以长微博或者链接方式，通过新浪微博集中发布并@大学生自强之星、@共青团中央学校部、@山东团省委学校部、@山东省学生联合会，并@本校团委官方微博。
各高校团委应做好校内的宣传和展示工作，对本校在参加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学生典型，要利用校园媒体和新媒体平台进行广泛、深入宣传。
鼓励各高校团委通过报名平台，举办校内寻访“大学生自强之星”活动，广泛开展“奋斗的青春最美丽”等主题分享活动，选出最具代表性同学。
新浪微博、腾讯微信为主要传播平台，转发量与点赞量均作为考核标准之一；其他新媒体渠道为个人宣传渠道，不限数量，在提交传播汇总时，作为考核加分项。
（二）校级推荐阶段
1．校内审核时间：2014年11月24日至11月28日
各高校根据团中央、团省委的要求，可加入自强之星校级审核沟通群（qq群号：122203040），并登录活动官方网站（http://star.xiaomei.cc/），从进行展示的同学中，重点审核以下三个内容：第一，本校报名同学的基本资料和事迹情况是否真实；第二，是否通过新媒体（新浪微博、腾讯微信等平台）传播个人事迹；第三，拟推荐同学是否获得不少于30个原创新浪微博好友转发支持、30个微信点赞。
2．校内公示时间：2014年12月1日至12月7日
各高校团委在符合以上三条审核条件的同学中，按照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确定推荐名单并通过新浪微博的校团委官方账号在#自强之星#话题下进行名单公示，接受公众监督和评论。
3．校级推荐时间：2014年12月8日
公示完成后，各高校应根据团省委的安排，在2014年12月8日当天，将本校推荐的1至2名“自强之星”的报名表（注明事迹类别）及校内宣传材料报至团省委学校部。报名表可在活动专题网页下载打印，同时提供推荐材料的完整电子版。
过期不提交材料，视同放弃推荐资格。
学校报名、推荐阶段，各高校团委可根据实际情况为选拔出的自强之星举行“自强事迹分享会”等线下活动。可与组委会合作邀请往届自强之星及自强之星标兵参与“励志系列报告会”、“自强事迹分享会”等活动。组委会将提供相关支持。同时，亦鼓励将自强之星励志事迹等材料向省学联官方微信投稿，投稿须注明“2014自强之星+文章名称+学校”，投稿邮箱为xxb82073825@126.com。省学联官微将提供相关支持。
（三）省级推荐阶段（产生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及提名奖）
时间：2014年12月10日至12月18日
2014年12月9日，团省委在收到各高校推荐材料后，进行综合评议，并通过团省委学校部腾讯微博的官方账号，在#自强之星#话题下，省学联官方微信相关专题，于12月19日前对推荐的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及提名奖进行发布；同时，考察各高校团委在活动中对新媒体的应用情况，及时了解公众对活动的相关意见和建议，对相关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。
经公示后，根据通知中规定的名额，于12月24日前正式向组委会提交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及提名奖，并提供相关电子版材料，省级团委的提名材料应包括：汇总表、被提名者的报名表和所在学校关于本次活动的宣传报道材料（包括样报、样刊、网络截屏等），同时推荐1所优秀组织院校。
相关表格在活动官网下载。省级团委审核阶段可加入自强之星工作群（qq群号：284933264），所有材料均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交到E-mail：selfstar@qq.com。
（四）评审会及公布寻访结果（产生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”）
公布时间：2015年1月上中旬
2015年1月上旬，组委会将组织有关专家，从各省级团委推荐的110名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中确定10名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”，并通过活动官方微博进行公示，接受全社会的监督。
随后，组委会将通过官方网站（http://star.xiaomei.cc/）以及《中国青年报》公布本年度寻访活动的最终结果。
（五）活动表彰及后期宣传分享阶段
团中央、全国学联将择期发布结果和举行颁奖仪式，同时，组织各级团学组织开展“奋斗的青春最美丽”分享活动，广泛传播自强之星的感人事迹。
具体奖励办法如下：（1）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”10名，每人可获得荣誉证书和10000元“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”，受邀参加颁奖仪式；（2）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100名，每人可获得荣誉证书和5000元“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”；（3）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提名奖获得者800名，每人可获得荣誉证书和2000元“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”；（4）组委会将根据校内组织宣传工作情况，评出10所高校获得2014年度“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活动“优秀组织奖”，颁发奖牌。
六、“青年自强·圆梦中国——寻访我身边的自强之星”全国大学生校媒好新闻奖
活动时间：2014年9月至2014年12月
采访对象：本校确认参选“自强之星”的优秀同学
稿件形式：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
提交形式：校媒记者需要在采访的本校“自强之星”稿件刊发后，将稿件链接和原文及时发送到电子邮箱：selfstar@qq.com，刊发平台可以是微博、人人网等自媒体，可以是校园网、校刊等校内媒体，刊发在其他社会媒体上的稿件将优先考虑获奖。
奖励颁发：组委会将根据稿件、视频、图片等的质量进行综合评审，并最终确定一等奖1名，颁发获奖证书与奖金800元；二等奖3名，颁发获奖证书与奖金500元，三等奖5名，颁发获奖证书与奖金300元，优秀奖20名，颁发获奖证书。
相关作品将有机会在《中国青年报》、中青在线、省学联微信等媒体刊登。
请大学生校媒记者关注“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官方微博，关注山东省学生联合会微信，并加入大学生校媒好新闻奖QQ群：158712478，及时进行了解、交流。
七、联系方式
未尽事宜请联系全国学联办公室、中国青年报社新闻事业部。
中国青年报社新闻事业部
联 系 人：董潇君
联系电话：010—64098502
电子邮箱：selfstar@qq.com

全国学联办公室
联 系 人：杨文燮
联系电话：010—85212282
电子邮箱：xuelianban@126.com
